
浙江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评审工作实施办法（修 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申请学位的重要依据，是衡

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切

实把好学位论文质量关，强化预答辩、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等

过程管理的联动效应与结果应用，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学位论文评审工作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指导下，

按学校、学院两级开展工作。学校研究生院负责全校研究生

学位论文评审工作的组织、安排与落实；学院配合研究生院

做好本学院所属学位点（领域）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工作。 

第三条 学校实行学位论文“免审” 与“双盲评审”相

结合的制度。学位论文“免审”，即对于历年学位论文质量

较高的学位点，给予一定比例的论文免审资格。“双盲评审”，

即在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过程中，隐去学位论文作者及其导

师、评阅专家信息，在学位论文作者、导师以及评阅专家之

间形成双向保密关系的一种学位论文评审方式。 

第四条 学位论文送审单位包括学校研究生院和送审学

院。学校研究生院每年对研究生学位论文按一定比例进行抽

检（免审论文除外），其余论文由各学院按学校规定程序组



织评审。学校研究生院抽检的学位论文实行校外专家“双盲

评审”，由学院组织评审的学位论文可实行校内或校外专家

“双盲评审”。 

第五条 学位论文评审单位指对学位论文进行评审工作

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学位论文的评审单位应具有较强的学科

实力、较高的学术水平、严谨的学风教风，并具有较为丰富

的研究生培养经验。 

第六条 学位论文评审结果将作为指标之一列入学校学

位点的评估工作。学位论文送审单位应高度重视学位论文评

审工作，各环节应落实专人负责，学位申请者本人不能参与

学位论文评审过程中的任何环节。 

第二章 学位论文抽检原则 

第七条 必须由学校研究生院进行抽检评审的学位论文

范围： 

（一）新增授权学位点（领域）按正常学制首届毕业研

究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及近两年论文评审通过率在后 20%的学

位点（领域）学位论文； 

（二）新任导师首次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三）前次申请无效，重新进行学位申请的学位论文； 



（四）申请提前答辩的学位论文； 

（五）被实名投诉的论文和其他特殊原因指定的学位论

文； 

（六）上一年有所指导学生论文评审成绩出现 C 的导师

指导的学位论文； 

（七）首次论文重复率检测超过 30%或二次重复率检测

超过 15%但导师签字送审的学位论文； 

（八） 所有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九）学校按比例随机抽取的学位论文。 

第八条 学校研究生院对学位论文抽检评审率为： 

（一）学校对各学位点（领域）的全日制研究生学位论

文抽检评审率每年不低于 35%。 

（二）新增授权学位点（领域）按正常学制第二和第三

届毕业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审率每年不低于 75%；

近两年论文评审通过率均低于学校平均水平的学位点（领域）

学位论文抽检评审率每年不低于 65%。 

第九条 可免审的学位论文： 



根据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形成的学位点预答辩论文成

绩综合排名（具体参见《浙江海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

则》浙海大学位〔2019〕13 号）和各学位点历年学位论文质

量情况，研究生院对各学位点提交的学位论文实行一定比例

的免审，免审比例视具体情况而定，原则上不高于 20%。具

体流程如下： 

（一）预答辩后，预答辩委员会根据本组研究生学位论

文预答辩成绩对论文进行排名。根据排名，按照不大于 20%

的比例推荐拟免审论文至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人数不足 1 人

的可推荐 1 人，同时填写“学位论文评阅书”。 

（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整理汇总本学位点（领域）中

各组推荐的学位论文，择优将推荐名单连同“论文评阅书”

一并提交至研究生院。推荐比例不得超过各学位点（领域）

本次申请学位总人数的 20%。 

（三）研究生院根据各学位点以往的学位论文质量和当

年度的实际情况，认定一定比例的论文作为免审论文。免审

论文根据预答辩成绩、学术成果、学科方向以及导师指导情

况等因素综合确定。免审论文确定后，研究生院将预答辩委

员会提交的“论文评阅书”存入研究生学位档案。 



第十条 各学院需根据学位点（领域）实际制订学位论

文抽检原则及办法，并可在不低于学校要求比例的基础上确

定本学院学位论文的抽检比例。 

第十一条 被抽检学位论文的学位申请人应在规定时间

将学位论文交相应送审单位，逾期未交者按自动申请推迟答

辩处理，再次申请答辩时按学校抽检学位论文处理。 

第三章 学位论文评审 

第十二条 学位论文在获得导师认可，并通过学院组织

的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后，方可送审。学位论文评审须在

学校规定时间内完成。 

第十三条 硕士学位论文评审一般为两份；专家在规定

时间内未及时反馈评审意见的，可补送一份。 

第十四条 硕士学位论文评审工作应于答辩前两个月组

织。学位申请人及其导师应积极配合学校研究生院和学院开

展学位论文评审工作。 

第十五条 学术不端行为检测作为学位论文评审环节之

一，所有学位论文须经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检测结果中文

字重合率的认定包括全文重合和重要段落重合，文字重合百

分比不包含有引证关系的部分。检测结果认定与处理如下： 



（一）文字重合率≤15%的学位论文，一般可视为通过

检测，由研究生和导师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判断，自行修改，

可进行学位论文送审； 

（二）15％＜文字重合率＜50％的学位论文视为检测不

通过，可给予一次修改机会。修改后重合率≤15％可予送审；

如仍＞15％，将不予送审。若导师坚持送审，则学位论文送

审时一并附上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报告”和导师鉴定意见； 

（三）文字重合率≥50%的学位论文将不予送审，本次

答辩申请无效，可申请延期。如下次申请再次检测文字重合

率仍≥50%，给予肄业处理。 

第四章 学位论文评阅人 

第十六条 学校和学院建立学位论文评阅专家库，学位

论文评阅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原则上必须是研究生

指导教师，该学位点（领域）国内无硕士点、博士点的例外。 

第十七条 学校组织“双盲评审”的学位论文评阅人应

是校外与被评审论文研究方向相同或相关学科的专家；学院

组织“双盲评审”的学位论文评阅人可是校内或校外与被评

审论文研究方向相同或相关学科的专家。 

第五章 学位论文评阅意见处理 



第十八条 硕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分以下三类： 

（一）得分 85 分及以上：论文已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水

平要求，同意答辩； 

（二）得分 70-84 分：论文基本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水平

要求，同意修改后答辩； 

（三）得分 70 分以下：论文尚未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水

平要求，需做较大修改，本次不宜答辩。 

第十九条 学位论文评阅意见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两份评阅意见均为“同意答辩”，视为学位论文评

审通过，可以正常办理答辩手续。 

（二）两份评阅意见均为“本次不宜答辩”，本次申请无

效。学位申请人须在导师指导下在学制规定年限内对学位论

文进行不少于六个月的修改后重新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三）两份评阅意见均为“同意修改后答辩”意见，学位

申请人应对论文做不少于两周的认真修改，提交详细的修改

报告与学位论文，经导师审核通过并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

查通过后方可办理答辩手续；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未通

过的，则本次学位申请无效。 



（四）两份评阅意见一份为“同意答辩”、一份为“同意修

改后答辩”的，则学位论文须再经不少于一周的修改，由指导

教师审核通过并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方可办理

答辩手续。  

（五）出现一份“本次不宜答辩”意见，必须进行第三

份学位论文的评审，如第三份评阅意见仍为“本次不宜答辩”，

本次不能参加论文答辩，可申请延期并对论文进行修改和补

充完善后，重新申请答辩。如第三份评阅意见为“同意修改

后答辩”，则学位申请人应对论文做不少于两周的认真修改，

提交详细的修改报告与学位论文，经指导教师审核通过并送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方可办理答辩手续；若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未通过的，则本次学位申请无效。如第三

份评阅意见为“同意答辩”， 则学位论文须再经不少于一

周的修改，由指导教师审核通过并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

通过后方可办理答辩手续。  

第二十条 专家评阅意见指出硕士学位论文需要修改的，

学位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未按要求修改而又无正当理由的，

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学位申请，不得正常办理答辩手续。 

第二十一条 学位申请人因各种原因申请进行的学位论

文评审工作在其学制规定年限内最多不得超过两次，即若第

一次申请学位不成功，则在不少于六个月的学位论文修改后



可重新评审一次，第二次学位论文评审要求与第一次相同。

第二次评审如还未通过，则不得申请学历、学位，按结业处

理。 

第二十二条 因不可控的非个人原因，导致学位论文未

能及时送审而不能按时完成论文答辩者，学位申请人可向学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延期答辩申请，学院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审定并给出意见后，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第六章 涉密学位论文评审 

第二十三条 涉密学位论文是指在学位论文开题时已经

学校相关主管部门审批备案的符合以下性质的学位论文： 

（一）国家规定的保密学科专业（领域）的学位论文； 

（二）由国家立项资助，且研究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学

位论文； 

（三）论文背景为企业资助的重大项目,且撰写过程确

实无法回避保密数据，按资助企业要求需要保密的论文。 

第二十四条 开题时未进行涉密认定的学位论文，不作

为涉密学位论文进行学位论文评审。 



第二十五条 涉密学位论文评阅人必须遵守涉密要求，

并在评阅前与送审单位签订保密协议。 

第二十六条 涉密学位论文均由研究生院组织评审。涉

密学位论文的评审须严格执行有关保密管理的各项要求，采

取符合保密要求的方式进行送审，审后要及时收回。评审过

程中涉及的所有人员均需备案。 

第七章 学位论文评审信息备案 

第二十七条 学位论文在送审前，应对其进行统一编号，

仔细检查该学位论文是否符合评审要求，并按有关要求及时

组织评审。由学院组织评审的，送审情况汇总应在学位论文

送审后一周内报研究生院备案，若有第三份学位论文评审的，

学院应将详细送审信息在送审前报学校研究生院备案。 

第二十八条 学位论文评阅意见收到后应及时登记、汇

总，任何人不得更改，意见回收工作结束后，由学院组织评

审的应将总体情况送研究生院备案。 

第八章 其他 

第二十九条 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应由送审单位统一回

收，各送审单位应将评阅意见及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学位申

请人及其导师。 



第三十条 学位论文评审时应按照学科专业选择不同的

评审单位。确属学科研究性质限制，同一学位论文在同一评

审单位的评阅份数不得超过两份。 

第三十一条 为保证论文评阅人的评阅时间，应确保论

文评阅人有不少于 20 天的论文评阅时间。 

第三十二条 参与评审的工作人员不得泄露评阅人姓名

和单位，不得透露学位论文申请人及其导师姓名，以保证评

审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学位论文申请人及其导师不得以

任何方式获取评阅人信息，干扰学位论文评审工作的正常进

行。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学校研究生

院负责解释。 

 


